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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China Everbright Bank Company Limited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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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《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
限公司關於根據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調整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轉股價格的公告》，僅供 
參閱。

代表董事會
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曉鵬

中國 •北京，2020年6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金先生及盧鴻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曉鵬先生、吳
利軍先生、蔡允革先生、王小林先生、師永彥先生、竇洪權先生、何海濱先生、劉沖
先生及于春玲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霍靄玲女士、徐洪才先生、馮侖先生、王立
國先生、邵瑞慶先生及洪永淼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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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债代码：113011 转债简称：光大转债

转股代码：191011 转股简称：光大转股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根据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

调整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光大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：人民币 3.97 元/股

 光大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：人民币 3.76 元/股

 光大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：2020 年 6月 24 日

2020 年 6 月 5日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行）2019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决定向全体

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，每 10股派人民币 2.14 元（税前）。2019

年度，本行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

本行于 2017 年 3月 17 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300 亿元人民币的 A

股可转换公司债券，债券简称“光大转债”，债券代码“113011”。

根据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

说明书》相关条款及有关法规规定，在光大转债发行之后，当本行因

派送现金股利使本行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，将按下述公式进行光大转

债转股价格的调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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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送现金股利：P1=P0-D

以上公式中：P0为初始转股价格，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，P1为

调整后转股价。

根据上述约定，因本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，光大转债自 2020 年

6月 15 日至派息股权登记日（2020 年 6月 23 日）期间暂停转股，本

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（2020 年 6月 24 日）恢复

转股，光大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由 3.97 元/股调整为

3.76 元/股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0 年 6月 16 日


